
嶺東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黃清山菁英校友築夢獎學金實施要點 

 
 

一、嶺東科技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菁英校友黃清山先生為鼓勵會計資訊系(以下簡稱本

系)優秀學生報考高階專業證照、參加全國性專題競賽，特訂定「嶺東科技大學會計

資訊系黃清山菁英校友築夢獎學金實施要點」(以下簡稱本要點)。 

二、申請條件與核發金額： 

凡本系在校學生獲得高階專業證照、參加全國性專題競賽獲得佳績，依據本系學術

發展委員會議之審議結果，核發獎學金： 

(一)通過會計師特考或國家級高等考試，每人核發新台幣壹拾萬元整。 

(二)通過記帳士考試或國家級普通考試，每人核發新台幣伍萬元整。 

(三)獲得國際電腦稽核軟體應用師(ICCP)證照，每人核發新台幣叁萬元整；獲得電

腦稽核軟體應用師(JCCP)證照，每人核發新台幣壹萬元整。 

(四)獲得永續資訊規劃師證照，每人核發新台幣叁萬元整。 

(五)參加全國性專題競賽榮獲前三名，每人核發新台幣壹萬元整；獲得優良或佳作

者，每人核發新台幣叁仟元整。 

(六)其他經本系學術發展委員會議審議，有核發獎學金以茲鼓勵之必要者。 

三、申請方式： 

由本系於每年上學期開學一個月內，蒐集通過考照與獲獎人員名單並造冊，逕向會

計室申請並完成核銷與發放作業。 

四、頒獎儀式： 

由本系主動協調黃清山菁英校友安排頒獎典禮，以鼓勵獲獎學生持續努力，並配合

媒體採訪與新聞登載等宣傳、文宣活動。 

五、凡領取本獎學金之學生，在校期間必須協助班級導師或其他任課教師，提升班級學

習風氣。 

六、本要點經本系系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112年9月14日112學年第1學期第2次系務會議通過 


